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评阅管理办法（暂行） 

第一条 所有学科、专业的博士学位申请人员均适用本办法。博士学位论文

送审由研究生部统一负责，学位委员会负责审核。 

第二条 博士学位论文实行匿名与非匿名评阅相结合的方式。 

（一）匿名评阅送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审定评阅专家名单。学位论文评

阅系统可完成隐去作者、导师、评阅专家姓名、统一进行送审、填写评阅意见及

查询评阅进度等功能。 

（二）非匿名评阅送审，导师提供评阅专家名单，研究生部负责在论文评阅

系统中送审。 

（三）为避免因学术观点不同而发生的不公正评阅，导师亦可提交不超过 3

位需要回避的专家名单。 

第三条 博士学位论文送审流程 

（一）博士生完成课程学习及相关培养环节，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学位论

文经导师审核后，可提交送审。 

（二）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专家一般应由本学科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

家担任。匿名评阅专家 3名，一般应为所外专家。非匿名评阅专家 2 名，其中至

少 1位为所外专家。评阅专家中至少三分之二具有博导资格。 

（三）为保证专家评阅时间，博士生至迟应于答辩前 40天提交导师意见书、

评阅专家推荐表、登录学位论文评阅系统提交论文及其相关信息、纸本学位论文

一式三份。 

第四条 博士学位论文匿名送审时应做如下处理： 

（一）论文中不得出现论文作者及其指导教师的姓名，致谢页留空白； 

（二）发表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只写明成果名称、发表刊物、会议或鉴定单

位、时间、本人参与程度等，不得出现作者或参加者的姓名、单位等信息。 

第五条 博士学位论文评阅结果分别为“同意答辩”、“修改后答辩”和“不

同意答辩”三种，其中： 

“同意答辩”表明作者达到博士学位论文要求，同意组织答辩； 

“修改后答辩”表明作者达到博士学位论文要求，对论文内容进行适当修改，



提交修改说明书经导师审核后方可答辩； 

“不同意答辩”表明作者尚未达到博士学位论文要求,不同意组织答辩。 

第六条 博士学位论文评阅结果的处理 

（一）评阅结果全部为“同意答辩”时，可以进行答辩； 

（二）评阅结果中有“修改后答辩”时，申请人需参考专家评阅意见认真修

改学位论文。修改完成后，经导师审核通过并在修改说明上签字后，方可参加答

辩。 

（三）评阅结果中有“不同意答辩”或论文总体评价小于 60分时，申请人

需对其学位论文做重大修改，时间应不少于半年。经导师同意后可提出论文重新

评阅的申请，论文仅采用匿名评阅方式，返回含原匿名评阅人在内的 5名专家进

行重新评阅。 

（四）论文评阅及答辩的总体评价中至少 2/3为“优”的论文可申请 “院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所内推荐资格，由所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评议决定是否推荐

参评。 

经评议推荐参评“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作者还可直接申请参评各学术机

构组织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其他具备申请资格的作者，在所学位评定委

员会兼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成员进行通讯评议后，方可决定是否推荐参评。 

第七条 学位论文作者与导师如对“不同意答辩”的评阅结果有异议，或与

评阅专家存在学术争议时，可向自动化所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申诉，所学位评定

委员会负责处理申诉事宜。 

（一）学位论文作者与导师应以书面形式向学位评定委员会提交异议或争议

处理申请； 

（二）学位评定委员会应根据学位论文研究方向组织不少于 3人的“仲裁小

组”（其中至少 1名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进行评议裁定，做出异议或争议是否

成立的决议，形成书面意见，由研究生部备案； 

（三）若异议或争议成立，则增聘 2名评阅专家对论文进行匿名评阅，若增

聘专家没有做出“不同意答辩”的结论，则可修改论文后进入答辩程序；若前后

累计有两位评阅人持否定意见者,则本次学位申请无效。 

（四）若异议或争议不成立，表明该博士论文尚未达到博士学位论文基本要

求，确需进行较大修改后予以重新评阅，则本次学位申请无效。 



（五）答辩前所有评阅意见和仲裁小组做出的决议应作为附件提交答辩委员

会及所学位评定委员会，作为答辩委员会做出答辩决议及学位授予审核时的参考。 

第八条 对在匿名评阅中出现“不同意答辩”结论的作者导师，需在学位评

定委员会会议举行时做情况解释说明；其未来两年毕业的博士生采用所有评阅专

家全部匿名方式评阅论文；对在三年内出现两次“不同意答辩”结论的导师，应

由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减少下一年度研究生招收名额。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论文送审，不得对论文送审提出其他要求，

也不得打听有关送审的情况。研究生部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论文匿名送

审信息。 

第十条 论文评阅周期为 30 天。为保证专家有充分的评阅时间，学位论文提

交后的评阅周期内，论文作者可以通过论文评审系统查看评阅意见的返回情况，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评阅专家提前提交评阅意见。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部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一: 

学位论文评议结果争议仲裁申请书 

                 

姓  名  学号  专业  

所在研究

室（部门） 
 手机  类别 

            级 

□硕士生 □博士生 

论文题目  
指导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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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导 

师 

意 

见 

 

 

 

 

                                      导师签名： 

（填写意见）                                    年    月   日 

注：如表格不够填写相关内容，可另附页。 

附件二: 

   学位论文评议结果争议仲裁小组决定书 



 

 

    申请人 xxx 学号  xxxxxxxxx 专业  xxxxxxxxx ，因对学位论文

《           》的“不同意答辩”评议结果有异议，于 xxx 年 xxx 月 xxx 日向

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经仲裁小组评议裁定，做出以下决定。 

 

 

 

 

 

 

 

 

 

 

 

 

 

 

 

 

学位评定委员会仲裁小组负责人：（签名） 

学位评定委员会（公章） 

年    月   日 


